



附表二十
弘光科技大學擔任教學助理之應屆畢業生延遲領取學位證書意願書
由於保有弘光科技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籍，始得擔任本校教學助理職務，為使本校教學助理制度運作順暢，且不造成本人服務系科於教學助理工作調度上出現困難，本人同意配合非應屆畢業生之修業時程，待學期結束(期末考後)且完成教學助理相關工作後，再完成離校手續，並領取本人之學位證書。
此致本校教學資源中心、本人服務系科-師資培育中心。
應屆畢業生 立書人：  陳 大 毛  (簽名處)
就讀系科：  環境工程系     
學號：   H892546  
聯絡電話：  0912-345678  
擔任職務：□實驗課程教學助理 □操作課程教學助理 (學習輔導教學助理
□英語學習教學助理

同意日期：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19 日
服務系科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就讀系科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服務系科與就讀系科相同者，本欄位免核章)
教學資源中心組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教學資源中心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
影本提供教務處備查








